
遭强制挂靠又遇文字游戏，的哥质疑章丘交通局变相取消个体出租

两两获获胜胜诉诉，，个个体体的的哥哥仍仍出出局局

2015年5月27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李师胜

美编：宫照阳 组版：刘燕

A03-A04

“交通局这到底算是履行判
决了吗？”孙启巍心中的疑问至今
未消，他一直隐约觉得有点蹊跷，
可作为一个不太懂法的出租车司
机，他却又找不到哪里有破绽。

章丘市交通局是否已经履行
判决，这种履行方式是否恰当？根
据章丘市法院的判决，交通局是
否应当为孙启巍办理延期手续？
对于双方之间的这一争议焦点，
记者采访了齐鲁律师事务所资深
律师陈瑞福。

陈瑞福认为，如果当时章丘
市法院直接判决被告应当在20日
之内为原告办理相关延期手续，
后面就不会有反反复复、大同小
异的答复和“拉锯”。不过，虽然没
有直接判决，但从判决书中“原告
主张，本院予以支持”、“理由正
当”等字眼可以看出，法院显然是
认可原告诉讼请求的。根据判决
书，章丘市交通局应当为原告办
理延期手续，这一点并没有多大
的争议。

对于章丘市交通局的历次答
复，陈瑞福认为，这样的履行方式
是不恰当的。适用当时案情的旧行
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法
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
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
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
的具体行政行为。法院已经撤销了
章丘市交通局的答复，意味着不认
可这一答复，而章丘市交通局再次
以大同小异的理由，作出不受理原
告申请的同一答复，违反了行政诉
讼法的这一规定。如果认可章丘市
交通局的这种履行方式，那么以后
法院就没法执行行政判决了，所有
败诉的行政机关都可以如此来回

“推磨”。
多位章丘市原个体出租车司

机告诉记者，像他们这样被收回
个体经营权的有70多人，很多人迫
于生计，不得不转而承租公司的
车，以前干个体时，自负盈亏，干
多干少都是自己的，现在每月交
给公司的份子钱高达3600元。虽然
他们并没有像孙启巍一样，将章
丘市交通局告上法庭，但是他们
一直在密切关注该案的执行。

不过，对于有70多人被收回经
营权的说法，章丘市交通局工作人
员称，这个数字不准确，每个人的
情况都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本报记者 宋立山

法院已撤销的答复

不得再拿来糊弄人

律师说法

说起七年之痒，人们
常常想到婚姻危机，老孙
的七年之痒却是两份七
年“未真正履行”的胜诉
判决。章丘“的哥”孙启巍
等人向本报反映，十几年
前，他们是开出租车的老
个体，后来在章丘市交通
局的要求之下，挂靠到出
租车公司，但事实上仍以
个体身份营运，没有“份
子钱”。可是，2007年其营
运手续到期后，再向章丘
市交通局申请延续时却
被拒。为此，他将章丘市
交通局告上法庭，要求延
期营运手续。章丘市人民
法院2008年两次判决他
胜诉，而章丘市交通局仍
未受理其延期申请。

孙启巍向记者展示他当年办理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这是他老个体“的哥”的身份证明。

文/片 本报记者 宋立山

孙启巍说，自己曾是一名
章丘市出租车个体业户，早在
2002年4月28日，他就已入行，
办下出租车营运手续。那时章
丘所有的出租车都是个体，自
己买车，除了固定的客运基金
和座位费等少许费用外，自负
盈亏，没有份子钱。但2005年
前后，章丘市交通局要求，所
有出租车必须挂靠到公司，不
挂靠就无法年审。对方还口头
承诺，挂靠不会增加车主费
用，也不会影响车辆更新。

孙启巍回忆，随后他的出
租车被挂靠到了章丘宏运公
司，当时有一些比他入行晚一
些的个体出租车主每月需要
向挂靠公司交100元管理费，
而像他这样的老车主则未交
过任何费用。

2007年4月，孙启巍在《道

路运输证》年审时发现，他的
车又被挂靠到了章丘市明众
交运有限责任公司。由于这种
挂靠模式形式大于实质，他并
未太当回事。彼时，他最关心
的是自己的出租车营运手续
将于2007年12月31日到期，他
要赶在到期之前，向章丘市交
通局申请办理延期营运手续，
以便更新车辆，继续经营。

随后，他于2007年4月和
12月多次提出申请。然而，接
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大吃一
惊：“章丘市交通局不给办手
续了，要把我们这些老个体踢
出局。之前说好的挂靠不影响
更新车辆，难道都是骗人的？”

孙启巍回忆，当时章丘市
交通局出租办给出的答复是，
不再受理个人申请，不再给个
体办证。

2008年1月，孙启巍将章
丘市交通局告上法庭，要求
对方履行法定职责，为自己
办理延期营运手续，更新车
辆，继续经营。

被告章丘市交通局辩
称，根据《章丘市客运出租车
管理办法》( 下称《管理办
法》)，客运出租车实行总量
控制、逐年淘汰制度，实行资
产公司化、经营集约化、规模
经营、统一管理。经审查，原
告属于个体经营，根据出租
车市场发展规划，按照运力
运量相平衡的原则，我市近
期不再考虑更新或新增出租
车运力，其申请不符合《章丘
市客运出租车管理办法》第
五条、第九条和第十二条的
相关规定，也不符合有关部
门对出租车的管理规定，为
此我局对孙启巍作出不予受
理个体办理出租汽车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申请的答复。

章丘市交通局还称，根
据济运管(2003)24号文件

《关于加快县区出租客运业
公司化、集约化、规范化发展
的意见》要求，自2004年6月
30日起不再报批个体出租车
经营手续。

孙启巍则认为，总量控
制是针对新的市场准入，而
他们这些老个体属于原有运
力，并非新增的运力，当时外
地的普遍做法是，原有的个
体只要符合许可条件，就可
以继续经营，但是不再审批
新的个体。

2008年3月18日，一审判
决出炉。章丘市人民法院认
为，被告作为章丘市人民政
府管理出租汽车行业的职能
部门，对进入本市出租汽车
行业市场负有审批职责，原
告孙启巍向被告提出履行办
理审批从事出租汽车行业所
需的许可证，更换车辆、继续
经营的申请，并无不当。章丘
市出租办作为被告的内设机
构，以自己的名义对原告进
行答复，退回原告的申请，显
然不当。原告主张，理由正
当，本院予以支持。

章丘市人民法院最终判
决：责令被告章丘市交通局
在20日内对原告孙启巍办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证》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运输证》出租车营
运手续的申请作出处理。

孙启巍至今难以忘却，拿
到胜诉的判决书时，自己是多
么兴奋。然而，兴奋了没多久，
接着就被泼了一盆冷水。

法院作出判决后，败诉的
章丘市交通局履行判决的方
式是，不再以出租办的名义，
而是以交通局的名义重新对
孙启巍作了一份答复。而答复
的内容跟在法庭上的答辩如
出一辙，罗列了各种法规，退
回孙启巍的申请。

“这个判决等于没有执
行，这个处理等于没处理，这
个答复等于没答复。”孙启巍

用一串排比来形容当时的失
望至极。2008年6月25日，他再
次把章丘市交通局告上法庭。

2008年9月9日，孙启巍再
次拿到胜诉的判决书。章丘市
人民法院认为，孙启巍并未打
破运力与运量相平衡的原则，
被告所提的法规、规章及规范
性文件对个体出租车经营许
可没有限制性条款。章丘市交
通局一审后再次作出的答复，
适用法律不当，使用法规、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时没有适用
到具体的条款，原告主张，本
院予以支持。

有一审判决执行的教训，
这一次拿到胜诉的判决后，孙
启巍并没有多么兴奋。因为章
丘市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是：
撤销被告章丘交通局一审判
决后对原告作出的答复；责令
被告20日内重新答复。

一看到“答复”二字，孙启
巍就有点失落，他担心章丘市
交通局还会继续用原来的答
复敷衍了事。于是，他再次上
诉到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要
求撤销章丘市人民法院的行
政判决，同时直接对上诉人营
运手续延续申请的合法性作
出认定。不过，济南市中级人
民法院维持了章丘市人民法
院的判决，实际上也就是维持
了孙启巍胜诉的判决。

然而，对孙启巍来讲，这
次维持原判等于宣告了他的

前两次胜诉其实是“败了的胜
诉”，因为“章丘市交通局的履
行仍将会等于不履行”。

2009年2月10日，章丘市
交通局再次以上次的理由不
受理其续期申请。

26日，记者到章丘市交通
局核实情况时，接受采访的工
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重新作
出答复，也就已经履行了判
决。原告所说的不履行，只是
他的一个想法。事实是，交通
局已经履行了。

对于二审判决书中“原告
主张，本院予以支持”的表述，
该工作人员认为，单位只认

“判决如下”后面的内容，这才
是判决结果，后面说的是撤销
答复，重新作出答复，并没有
原告所期望的责令交通局为
其延期营运手续。

挂靠两年后，被偷偷换公司

被告被责令处理延期申请

“这个处理等于没处理”

不管法院支持，交通局只认“判决如下”

孙启巍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1 【强制挂靠】

2【一审胜诉】

3【胜了没用】

4【如此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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